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166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張  慧  芬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 金  盛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鄭  勝  助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沈  介  岩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介  俞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美  道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介  圭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慧  美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慧  英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鈺  崇  1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裕  舜  1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 裕  棠  14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1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 嘉  真 律 師  1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 龍  寬 律 師  1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 之  穎 律 師  18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張 沈 美 津  1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履 行 贈 與 契 約 債 務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 20

        106年 10月 24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6年 度 重 上 更 �  21

        字 第 58號 ） ， 提 起 一 部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22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3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駁 回 上 訴 人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就 原 判 決 附 表 一 、 二 、 三 所  24

        示 財 產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後 移 轉 之 訴 ， 暨 該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廢 棄 ， 發 回  25

      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26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7

        本 件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外 祖 母 沈 周 水 金 為 感 謝 伊 母 即 被 上 訴 人 張 沈  28

        美 津 之 照 顧 ， 於 民 國 101年 3月 14日 中 午 邀 集 伊 母 女 、 訴 外 人 周 嘉  29

        志 、 張 木 源 、 張 金 盛 律 師 、 伊 父 張 金 和 等 人 ， 在 臺 北 市 ○ ○ ○ 路  30

        上 欣 葉 餐 廳 聚 餐 ， 由 沈 周 水 金 簽 署 遺 囑 及 贈 與 契 約 （ 下 稱 系 爭 契  31

        約 ） ， 約 定 將 同 年 1月 20 日 領 取 之 財 政 部 臺 北 市 國 稅 局 財 產 歸 屬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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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資 料 清 單 所 示 財 產 （ 下 稱 系 爭 財 產 ） 贈 與 伊 。 嗣 沈 周 水 金 於  102  01

        年 3月 21 日 死 亡 ， 其 繼 承 人 即 被 上 訴 人 拒 不 辦 理 系 爭 財 產 之 繼 承  02

        登 記 及 依 系 爭 契 約 履 行 等 情 。 爰 依 系 爭 契 約 、 贈 與 、 繼 承 之 法 律  03

        關 係 ， 求 為 命 被 上 訴 人 就 原 判 決 附 表 一 、 二 、 三 所 示 沈 周 水 金 遺  04

        產 （ 下 稱 系 爭 遺 產 ）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後 移 轉 予 伊 之 判 決 （ 未 繫 屬 本  05

        院 者 ， 以 下 不 贅 ） 。  06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沈 介 岩 以 次 9 人 辯 以 ： 上 訴 人 及 張 沈 美 津 係 利 用 沈 周 水  07

        金 高 齡 身 體 欠 佳 、 意 識 不 清 之 際 ， 欺 騙 沈 周 水 金 申 請 印 鑑 並 簽 署  08

        系 爭 契 約 ， 該 契 約 非 沈 周 水 金 之 真 意 ， 亦 不 符 代 筆 遺 囑 之 要 件 。  09

        且 沈 周 水 金 於 102年 1月 17日 住 院 期 間 ， 曾 召 集 兒 女 交 代 後 事 ， 並  10

        簽 署 同 意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同 意 書 ） ， 撤 銷 對 上 訴 人 之 贈 與 ， 雖 上 訴  11

        人 於 沈 周 水 金 生 前 未 收 受 該 撤 銷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然 業 據 伊 答 辯 狀 之  12

        送 達 而 生 撤 銷 之 效 力 。 縱 系 爭 契 約 仍 有 效 ， 亦 僅 為 死 因 贈 與 ， 伊  13

        依 民 法 第 1225條 規 定 行 使 扣 減 權 。 張 沈 美 津 則 稱 ： 系 爭 契 約 為 真  14

        實 ， 應 辦 理 系 爭 財 產 繼 承 登 記 及 移 轉 予 上 訴 人 等 語 。  15

        原 審 廢 棄 第 一 審 所 為 命 被 上 訴 人 將 系 爭 遺 產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後 移 轉  16

        予 上 訴 人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駁 回 上 訴 人 該 部 分 第 一 審 之 訴 ， 係 以 ： 沈  17

        周 水 金 於 102年 3月 21日 死 亡 ， 有 系 爭 遺 產 ， 被 上 訴 人 為 其 繼 承 人  18

        ， 上 訴 人 為 張 沈 美 津 之 女 兒 。 系 爭 契 約 名 稱 為 「 遺 囑 及 贈 與 契 約  19

        」 ， 首 行 及 簽 名 欄 均 記 載 「 立 遺 囑 及 贈 與 契 約 書 人 沈 周 水 金 」 「  20

        受 贈 人 張 慧 芬 」 ， 內 容 記 載 ： 「 茲 因 立 遺 囑 人 十 多 年 來 與 張 沈 美  21

        津 及 受 贈 人 共 同 生 活 ， 日 常 起 居 作 息 賴 張 沈 美 津 及 受 贈 人 奉 獻 …  22

        … ， 使 立 遺 囑 人 過 得 很 好 ， 立 遺 囑 人 已 逾 一 百 多 歲 ， 擬 將 附 件 （  23

        詳 如 101.1.20領 出 之 財 政 部 台 北 市 國 稅 局 財 產 歸 屬 資 料 清 單 ） 之  24

        不 動 產 及 動 產 全 部 贈 與 張 慧 芬 ， 張 慧 芳 現 依 民 法 第 406 條 允 受 立  25

        遺 囑 人 之 贈 與 。 立 遺 囑 人 請 親 屬 就 本 遺 囑 所 示 贈 與 ， 任 何 人 均 不  26

        得 異 議 」 等 字 。 其 文 中 有 多 處 「 立 遺 囑 人 」 ， 文 末 有 「 代 筆 人 兼  27

        見 證 人 律 師 」 蓋 用 張 金 盛 律 師 簽 名 章 及 律 師 章 ， 並 有 「 見 證 人 」  28

        分 由 張 木 源 、 周 嘉 志 簽 名 ， 應 認 係 依 民 法 第 1194條 規 定 作 成 之 代  29

        筆 遺 囑 。 依 民 法 第 1194條 規 定 ， 代 筆 遺 囑 應 由 見 證 人 全 體 及 遺 囑  30

        人 同 行 簽 名 ， 遺 囑 人 不 能 簽 名 者 ， 應 按 指 印 代 之 。 即 已 就 見 證 人  31

２



        之 簽 名 ， 排 除 民 法 第 3條 第 2項 蓋 章 代 簽 名 之 方 式 。 系 爭 契 約 關 於  01

        「 代 筆 人 兼 見 證 人 律 師 」 欄 未 由 張 金 盛 律 師 簽 名 ， 而 以 蓋 章 代 之  02

        ， 即 與 法 定 要 件 不 合 ， 不 生 代 筆 遺 囑 之 效 力 。 又 系 爭 契 約 既 係 依  03

        代 筆 遺 囑 之 單 獨 行 為 所 作 成 ， 自 不 因 代 筆 遺 囑 無 效 而 另 成 立 贈 與  04

        契 約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人 依 系 爭 契 約 、 贈 與 及 繼 承 法 律 關 係 ， 請 求 被  05

       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遺 產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後 移 轉 予 上 訴 人 ， 為 無 理 由 等 詞  06

        ， 為 其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07

        按 解 釋 當 事 人 所 立 書 據 之 真 意 ， 應 以 當 時 之 事 實 及 其 他 一 切 證 據  08

        資 料 ， 於 文 義 上 及 論 理 上 詳 為 推 求 ， 以 為 判 斷 之 標 準 ， 不 能 拘 泥  09

        字 面 或 截 取 書 據 中 一 二 語 ， 任 意 推 解 ， 致 失 當 時 立 約 之 真 意 。 又  10

        遺 贈 為 遺 囑 人 依 遺 囑 方 式 所 為 之 贈 與 ， 因 遺 囑 人 一 方 之 意 思 表 示  11

        而 成 立 ， 並 於 遺 囑 人 死 亡 時 發 生 效 力 ， 屬 單 獨 行 為 。 至 死 因 贈 與  12

        ， 我 民 法 雖 無 特 別 規 定 ， 然 就 無 償 給 與 財 產 為 內 容 而 言 ， 與 一 般  13

        贈 與 相 同 ， 且 死 因 贈 與 ， 除 係 以 契 約 之 方 式 為 之 ， 與 遺 贈 係 以 遺  14

        囑 方 式 為 之 者 有 所 不 同 外 ， 就 係 於 贈 與 人 生 前 所 為 ， 但 於 贈 與 人  15

        死 亡 時 始 發 生 效 力 言 之 ， 實 與 遺 贈 無 異 ， 同 為 死 後 處 分 ， 其 贈 與  16

        之 標 的 物 ， 於 贈 與 人 生 前 均 尚 未 給 付 。 故 一 方 於 生 前 以 書 面 對 於  17

        他 人 無 償 的 給 予 財 產 上 利 益 之 行 為 ， 究 屬 遺 贈 或 死 因 贈 與 或 兼 而  18

        有 之 ？ 應 綜 合 各 種 情 形 ， 依 意 思 表 示 解 釋 之 原 則 定 之 。 查 系 爭 契  19

        約 名 稱 為 「 遺 囑 『 及 』 贈 與 契 約 」 ， 首 行 及 簽 名 欄 均 記 載 「 立 遺  20

        囑 『 及 』 贈 與 契 約 書 人 沈 周 水 金 」 「 受 贈 人 張 慧 芬 」 ， 文 中 固 以  21

        「 立 遺 囑 人 」 代 稱 沈 周 水 金 ， 記 載 其 擬 將 系 爭 財 產 全 部 贈 與 上 訴  22

        人 ， 惟 併 記 載 「 張 慧 芬 現 依 『 民 法 第 406 條 』 允 受 立 遺 囑 人 之 贈  23

        與 」 。 綜 參 系 爭 契 約 就 「 遺 囑 」 及 「 贈 與 契 約 」 之 記 載 未 曾 分 離  24

        ， 沈 周 水 金 於 101年 3月 14日 簽 立 系 爭 契 約 後 ， 迄 102年 3月 21日 死  25

        亡 前 ， 未 曾 依 系 爭 契 約 為 贈 與 ， 上 訴 人 亦 未 請 求 沈 周 水 金 履 行 ；  26

        且 上 訴 人 於 沈 周 水 金 死 亡 後 所 發 存 證 信 函 中 ， 復 稱 系 爭 契 約 為 「  27

        立 遺 囑 人 」 沈 周 水 金 委 任 張 金 盛 律 師 製 作 之 「 代 筆 遺 囑 」 ， 請 求  28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履 行 「 代 筆 遺 囑 」 等 情 以 觀 （ 原 審 重 上 字 卷 � 49、 50頁  29

        ） ， 系 爭 契 約 是 否 僅 具 有 遺 囑 之 性 質 ？ 文 中 「 贈 與 」 一 語 ， 是 否  30

        寓 含 沈 周 水 金 死 亡 後 始 生 效 之 真 意 ， 而 具 有 死 因 贈 與 之 性 質 ？ 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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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關 當 事 人 間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兩 造 既 爭 執 甚 烈 ， 自 應 先 予 釐 清 。 乃 原  01

        審 未 詳 加 推 求 ， 徒 拘 泥 系 爭 契 約 文 中 有 「 遺 囑 」 、 「 立 遺 囑 人 」  02

        及 文 末 有 「 代 筆 人 兼 見 證 人 律 師 」 、 「 見 證 人 」 等 字 面 ， 即 謂 系  03

        爭 契 約 僅 為 代 筆 遺 囑 ， 因 不 符 民 法 第 1194條 規 定 之 要 件 而 不 生 效  04

        力 ， 對 於 系 爭 契 約 是 否 另 有 死 因 贈 與 之 性 質 ， 無 效 遺 贈 得 否 轉 換  05

        為 死 因 贈 與 （ 民 法 第 112 條 參 照 ） 等 重 要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， 恝 置 未  06

        論 ， 遽 為 不 利 上 訴 人 之 判 決 ， 自 有 違 證 據 、 論 理 及 經 驗 法 則 ， 亦  07

       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誤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 08

        棄 ， 自 有 理 由 。 末 查 ， 系 爭 契 約 倘 仍 有 效 ， 有 無 經 被 上 訴 人 以 系  09

        爭 同 意 書 為 撤 銷 ？ 另 系 爭 契 約 所 載 贈 與 之 標 的 為 系 爭 財 產 （ 一 審  10

        調 字 卷 20頁 ） ， 是 否 與 系 爭 遺 產 相 同 （ 原 審 卷 179、 272頁 ） ？ 又  11

        系 爭 契 約 如 為 （ 或 轉 換 為 ） 死 因 贈 與 者 ， 有 無 民 法 第 1225條 就 遺  12

        贈 所 設 特 留 分 扣 減 規 定 之 類 推 適 用 ， 亦 即 被 上 訴 人 得 否 按 其 應 得  13

        特 留 分 不 足 之 數 ， 由 系 爭 財 產 中 扣 減 之 （ 同 上 卷  112、 231、 411  14

        、 412頁 ） ？ 案 經 發 回 ， 宜 併 注 意 及 之 。  15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、 第  16

       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1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四 庭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沈   方   維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寶   堂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鍾   任   賜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陳   靜   芬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張   競   文  24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7    日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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